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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 年 1 月 13 日 

敬啟者: 
 

因顧及公房居民的憂慮﹐紐約市房屋局 (New York City Housing Authority﹐簡稱 “NYCHA” 或房屋局) 將按

照原訂寵物政策規定的登記寵物戶籍時間延至 2010 年 1 月 31 日。 
 

閣下仍可於 2010 年 1 月 31 日前﹐根據舊有的寵物政策規定﹐登記寵物戶籍。 
新訂寵物條例於 2010 年 2 月 1 日起﹐正式生效。細節如下: 
 

 舊寵物條例有效期至 2010 年 1 月 31 日止: 准許居民按照舊有規定﹐登記任何品種及體重不超過 40
磅的犬隻。 

 

 新訂寵物條例於 2010 年 2 月 1 日起生效: 准許居民登記完全發育後體重不超過 25 磅的犬隻。屬杜
賓犬﹐比特犬及洛威納的犬隻品種一律嚴禁。 

 

 服務犬亦必須登記戶籍﹐但豁免體重及品種限制。 
 

登記犬隻﹐貓隻及服務犬戶籍之程序: 
 

 獲取動物 30 日內﹐向公房管理處遞交登記戶籍表格。 
 繳交一次$25.00 的 NYCHA 登記戶籍費用﹐如適用。 

 

遞交登記戶籍表格後﹐居民可從登記日期計起﹐ 90 日內提供下列文件: 
 

 獸醫證書證明犬隻或貓隻已接受身體檢查。 
 

 書面證明犬隻或貓隻已接受 (1) 狂犬病疫苗注射﹐及 (2) 絕育或閹割手術。如欲查詢 ASPCA 
流動寵物絕育/閹割診所的詳情﹐請致電 1(877) SPAY-NYC 或上網 www.aspca.org/petowners。 

 

 書面證明犬隻持有紐約市健康及心理衛生局的健康執照。如欲查詢犬隻健康執照的申請或

續期詳情﹐請致電 3-1-1 或上網 www.nyc.gov/doh。 
 
如欲投訴或舉報 NYCHA 住宅範圍內的危險或違例動物﹐致電全日 24 小時開放的市民服務中心﹐ 3-1-1。
若危險或違例動物造成即時威脅﹐撥打 9-1-1 求救。住客亦應向房屋經理反應投訴。如對 NYCHA 寵物政策

有任何疑問﹐請前往或致電屋邨管理處查詢。 
 
謝謝您的合作與支持﹐使到我們的公房更加安全。 
 

此致﹐ 
 

歌莉婭•費高文 (Gloria Finkelman) 
業務副總經理 


